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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区积极落实碳达峰
实施方案，出台《应对气候变化规
划（2021—2030 年）》《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实施方案》，开展重点领域
减污降碳行动和重点行业温室气
体碳排放核查，全区环境空气质量
整体保持优良。

2023 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为 99.5%，细颗粒物、
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和一氧化碳年均浓度达到一级
标 准 ；臭 氧 年 均 浓 度 达 到 二 级 标
准。拉萨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二
级标准，优良天数比例为 97.3%，在
全 国 168 个 重 点 城 市 中 排 名 第 2
位。日喀则市、山南市、林芝市、昌
都市、那曲市和阿里地区环境空气
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在全国 339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分别为第 12 名、第 5 名、第 1 名、
第 11 名、第 51 名、第 3 名。珠穆朗
玛峰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
在优良状态，达到一级标准。

2024 年上半年，全区 7 市（地）
空气环境优良天数比例 96.9%，环
境空气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积极防控城市细颗粒

物和臭氧污染

打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官网，
“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城市空气
质量预报”专栏非常醒目。点进专
栏 ，“AQI 实 时 报 ”“AQI 日 报 ”和

“城市空气质量预报”报表一目了
然 。 仔 细 观 察 报 表 ，不 难 发 现 ，
PM10、PM2.5、臭氧目前仍是影响
我区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

以拉萨市为例，除受河谷地带、
较干燥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影响

外，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较快以及工
业废气、汽车尾气、工地施工扬尘等
排放量较大，导致城市细颗粒物、臭
氧等相关污染物浓度偏高。

面对问题，我区积极制定《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
开展全区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
制专项调查监测和源解析工作，系
统查清厘清污染来源、生成机理、
传输途径。实施《保持空气质量良
好规划》和《“十四五”空气和噪声
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深入推进柴
油货车污染治理，建成应用机动车
尾气监管三级联网平台，实施机动
车国六排放标准，完成 7 市（地）非
道路移动机械禁行区划定、编码登
记 5109 台 ，新 增 新 能 源 车 5225
辆。推广新能源公交车 757 辆、占
比 85.34%。保持 35 蒸吨及以下燃
煤锅炉“零审批”，化石燃料燃烧产
物 CO 的浓度有所下降。非化石能
源 占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比 重 已 超 过
50%，位居全国前列。

“2024 年下半年，我们将完成
臭氧本底超标溯源调查。”区生态
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持之以恒推动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

2015年，国网西藏电力开启了
“藏电外送”新篇章。2020 年，国家
电 网 有 限 公 司 组 织 签 订“2021—
2023 年 61 亿千瓦时西藏清洁能源
消纳框架协议”，西藏水电、光伏等
清洁能源通过雅中、邵沂、青豫、灵
绍等多条特高压直流进行逐年输送
至中东部地区 11省（市）消纳。

截至 2023 年底，已累计完成
清洁电力外送超过 139 亿千瓦时。

“‘藏电外送’不仅助力西藏清
洁能源最大规模消纳和受端区经
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而且
为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发展优势，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
接续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国网
西藏电力董事长、党委书记龚东昌
表示。

我区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优势
明显。从排放端看，我区重点耗能
工 业 企 业 数 量 较 少 ，人 口 密 度 较
小，可再生能源丰富且持续加快发
展，满足了我区消耗需求，还提供
了越来越多的外送电量。同时，社
会对生态产品的认可度、需求量不
断攀升，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逐渐与
化石能源消耗脱勾。

“以上现状及趋势，使得西藏
的 碳 排 放 总 量 相 对 较 低 ，且 增 长
速 度 会 逐 渐 减 缓 ，从 而 有 望 实 现
西 藏 的 碳 达 峰 峰 值 不 会 太 高 ，碳
达峰的到来时间也不会太久。”自
治区发改委产业发展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

从吸收端看，我区林草资源较
丰富，湖泊数量众多，加之“南北山
绿化”等人工造林力度持续加强，
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所蕴含的碳
汇能力越来越强，可开发的碳汇市
场越来越广阔，我区在努力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高地的同时，必将为全
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贡献西
藏力量。

近年来，青藏高原已整体实现
碳中和，我区积极开展水泥、有色、
热力供应和民航等 24 个重点行业
碳排放核查工作。截至 2023 年年
底 ，全 区 已 建 电 力 装 机 容 量 达 到
758 万千瓦，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
比达到 95.1%。

严格开展执法监管与

监测评估活动

2023 年 5 月，自治区生态环境
厅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拉萨签
订 了《合 作 框 架 协 议》，并 联 合 上
海、江苏、黑龙江等省市环境监测
中心和长江局监测科研中心等通
过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题党日活
动同学共研。

根据该《协议》，双方将重点加
强在生态环境监测垂直管理改革、
网络优化、能力提升、人才队伍培
养等领域合作，推进西藏生态环境
监测体系能力现代化。

“西藏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将以
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以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监测能力现代化为主线，主
动跟进对接、细化实化措施，切实把
合作事项承接好、运用好、落实好，
补人才短板、强能力弱项、填技术空
白、破监测难题，推动合作向更深层
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以更
加高水平的生态环境监测支撑保障
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区生态环
境厅党组书记胡为民表示。

2024 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开
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组织开
展大气等环境领域突出问题执法
帮扶，累计查处包括大气领域在内
的环境违法案件 50 件、罚款 857 万
元。按月完成空气等监测工作，累
计获取包括大气领域在内的有效
监测数据 26 万余组。举办第四届
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大比武”活
动。盘活“1+10+100”生态遥感监
测网络，开展 661 个生态环境监测
样地监测调查，组织 7 市（地）和 17
家社会检测机构盲样考核。

■本报记者 王超

雪域大地空气新
—近年来我区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保持优良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杨小娟 彭

琦）近日，昌都市森林消防支队江
达中队救助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林麝。

该林麝在被救助之前，后腿处
露骨断裂，精神状态较差，已经不
具备野外生存能力。为防止造成
二次伤害，值班干部决定将其带回
中队处理伤口进行救助。随后，中
队值班干部第一时间与县公安局、
林草局等相关单位取得联系，相关
人员到达后鉴定为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林麝。

一直以来，该中队以守护藏东
雪域高原绿水青山为使命，持续开
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和野生动植物
救助工作。下一步，将强化职责使
命，练就过硬本领，为守护藏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悉，林麝是麝科、麝属中体型
最小的一种哺乳动物，又称“南麝”
等，属我国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雌雄
均无角；耳长直立，端部稍圆，雄麝
上大齿发达，向后下方弯曲，伸出唇
外，可分泌麝香，在我国主要分布在
秦岭山脉、宁夏六盘山、安徽大别山
及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山区。

暖心！齐心协

力救助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

上图为工作人员为林麝清理

包扎伤口。

下图为森林消防员将林麝移

交江达县林业和草原局。

本报记者 杨小娟 彭琦 摄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彭琦）近日，在日喀则
市拉孜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的努力下，秉持善
意文明执行理念，在执行和解工作中充分尊重
民族习惯，用少数民族群众易接受的方式促成
和解，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助推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走深走实，为案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据了解，案件的起因是一起买卖合同纠
纷，原告郭某（土家族）与被告贡某（藏族）因买
卖合同履行问题产生争议，最终诉至法院。经
调解结案，但被告贡某未能按时履行义务，申请
人郭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了解到双方当事人
均来自不同的民族，且在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
一定差异。为妥善解决纠纷，执行法官深入了
解双方的实际情况和诉求，充分尊重各民族的
风俗习惯，向当事人阐释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双方当事人逐渐放下成
见，愿意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最终，在执行法官
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
执行人贡某表示将尽快按照协议履行义务，申
请人也对被执行人的态度表示认可。

本报拉萨讯（记者 格桑伦珠）近日，拉萨市
曲水县南木乡正式开展对 2023—2024 学年困
难户、农户大学生资助资金的第一次公示。此
次公示为期 3 天，公示地点涵盖南木乡人民政
府、江村、南木村的公示栏，同时在各村组微信
群以及大学生微信群进行图片公示，以确保学
生和家长皆能详尽查看资助相关信息。

据悉，本次公示所涉及的原建档立卡大学
生总计 95 人，其中江村 52 人、南木村 43 人。在
此次公示工作期间，并未收到任何异议，后续
将收集相关材料进一步开展审批工作。

此次行动旨在切实做好学生资助政策的
宣传工作，使家长、学生能更为全面和深入地
了解学生资助政策，助力更多困难、农户家庭
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本报狮泉河电（刘勇 周永利 记 者 彭琦

永青）9 月 11 日，刘某带着工人到阿里地区噶
尔县公安局北城派出所赠送两面写着“情系民
工鼎力相助 尽职尽责热情为民”“为民办实事
人民好警察”的锦旗，激动地对公安民警道谢：

“谢谢人民警察帮助我们解决工程款和工资，
没有你们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血汗
钱。”

原来，8 月 19 日，接刘某等人求助称：“在
辖区某公司承揽工程，目前未拿到相关工程款
和工资。”民警经了解得知，刘某等人于 2020
年至 2023 年期间，在某公司承揽工程工作，因
项目立项等问题，未支付相关工程款和工资。
于是，民警立即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及该公司负
责人，对拖欠工程款和工资问题进行调处，最
终双方达成支付协议。

据悉，在民警积极跟踪回访下，该公司承
诺的第一笔资金 40 万元现已打入农民工劳务
公司账户，第二笔资金 110 万元将尽快打入劳
务公司账户，确保让每名农民工尽快拿到工
资。

群众“薪”事无小事，噶尔县公安局北城派
出所及便民警务站将不断探索新时代“枫桥经
验”内涵，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紧紧围绕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工
作理念，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
事，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持续提升群众的
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最后，嘎尔公安温馨提示：要依法依规进
行维权，遇事要找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
盾要靠法，千万不可采取过激行为维权，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拉孜县人民法院

以情感人 以理服人
做好执行和解工作

不让“薪酬”变“心愁”

噶尔公安帮助农民工

讨回拖欠工资 150万元

曲水县南木乡

开展困难户、农户

大学生资助资金公示


